
 

 

 

 

第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 A72/51 

临时议程项目 18.1 2019年 5月 13日 

 

 

 

 

世卫组织改革进程，包括转型议程和 

落实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 

执行委员会主席关于治理改革问题非正式磋商会议结果的报告 

总干事的报告 

1. 执行委员会在其 2019 年 1 月第 144 届会议上审议了执委会主席关于 2018 年 9 月

13-14 日和 10 月 23-24 日举行的治理改革问题非正式磋商会议的总结和拟议前进方向1。 

2. 执委会随后通过了一项决定2，除其它外，特别建议第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一

系列对其《议事规则》的修正案，以便： 

(a) 修订执委会拟定卫生大会议程的程序，并对《议事规则》第五条拟议修正案中

提到的解释性备忘录建议字数限制； 

(b) 澄清向卫生大会提交决议和/或决定草案的时限； 

(c) 使其《议事规则》中使用的术语同《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中使用的术

语协调一致。 

3. 执委会还建议第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要求决议和决定规定明确的报告

要求。 

4. 对《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的拟议修正案体现了主席的总结和拟议前进方向3中所

述的修订，具体见本报告附件。 

                                                 
1 文件 EB144/34 和执行委员会第 144 届会议第十四次会议摘要记录第 1 节。 
2 EB144(3)号决定。 
3 文件 EB144/3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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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大会的行动 

5. 请卫生大会通过执行委员会在 EB144(3)号决定中建议的决定草案： 

第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 

(1)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一九条，按文件A72/51的附件所载提

案，修订《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五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并自卫生

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闭幕起生效；同时建议将修正后的《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

则》第五条第三款所述的解释性备忘录限制在500字以内； 

(2)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一九条，按文件A72/51的附件所载提

案，修订《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八条，并自卫生大会第七十二届会

议闭幕起生效； 

(3)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一九条，按文件A72/51的附件所载提

案，修订《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

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之间的标题以及第四十七条，并自卫生大会第七

十二届会议闭幕起生效； 

(4) 除非总干事另提建议，否则决议和决定应规定明确的报告要求，包括规定

报告周期最长为六年，应每两年报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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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拟议修正案 

决定草案第 1段——执行委员会拟定卫生大会的议程 

现行案文 拟议的修订案文 

第五条 

执委会应将以下项目列入卫生大会每届

例会的临时议程，特别是： 

(1) 总干事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 

(2) 上届卫生大会会议决定列入的全部

项目； 

(3) 与下一财务期的预算及上一年度或

上一财务期账务报告有关的任何项目； 

(4) 会员或准会员提出的任何项目； 

(5) 经总干事与联合国秘书长进行必要的

初步磋商后，由联合国提出的任何项目； 

(6) 与本组织建立有效关系的联合国系

统任何其它组织提出的任何项目。 

第五条 

执委会应将以下项目列入卫生大会每届例

会的临时议程，特别是： 

(1) 总干事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 

(2) 上届卫生大会会议决定列入的全部

项目； 

(3) 与下一财务期的预算及上一年度或

上一财务期账务报告有关的任何项目； 

(4) 会员或准会员提出的任何项目； 

(5) 经总干事与联合国秘书长进行必要

的初步磋商后，由联合国提出的任何项目； 

(6) 与本组织建立有效关系的联合国系

统任何其它组织提出的任何项目。 

执委会可建议世界卫生大会推迟上述(4)、

(5)和(6)项下的任何项目。 

关于将上述(4)、(5)和(6)项下的任何项目列

入临时议程的任何提案均应附有一份解释性备

忘录，并最迟应在拟定卫生大会临时议程的执

委会届会开幕之前四周送达总干事。 

                                                 
1 删除以删除线显示；插入以粗体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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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案文 拟议的修订案文 

第十一条 

有关本组织将承担新活动项目的提案，只

有在会前六周收到、或该提案应交由本组织另

一部门审查决定是否宜于采取行动时，方得列

入会议补充议程。在紧急情况下，由卫生大会

另行议定。 

第十一条 

有关本组织将承担新活动项目的提案，只

有在会前六周收到、或该提案应交由本组织另

一部门审查决定是否宜于采取行动时，方得列

入会议补充议程。在紧急情况下，由卫生大会另

行议定。任何这类提案均应附有一份解释性备

忘录 

第十二条 

按第十一条有关新活动项目的条款及第

九十六条条款，要求列入补充项目需在例会前

六天、特别会议前两天（开会日均计在内）送

交本组织，而会务委员会应就此提出的报告经

大会决定后，方得在会议期间列入议程。 

第十二条 

按第十一条有关新活动项目的条款及第九

十六条条款，要求列入补充项目需最迟在例会

开幕前六天、特别会议开幕前两天（开会日均计

在内）送交本组织，而会务委员会应就此提出的

报告经大会决定后，方得在会议期间列入议程。

任何这类要求均应附有一份解释性备忘录。 

 

决定草案第 2段——向卫生大会提交决议和/或决定草案的时限 

现行案文 拟议的修订案文 

第四十八条 

议程项目各有关的正式提案，可在卫生

大会例会第一日止并最迟在特别会议开幕之

前两天提交。所有此类提案应转呈分配处理议

程项目的委员会，除非该项目直接在全体会议

上审议。 

第四十八条 

议程项目各有关的正式提案，可应在卫生

大会例会开幕之前至少 15天提交，无论如何，

最迟可在卫生大会例会第一日止并和特别会议

开幕之前两天提交。所有此类提案应转呈分配

处理议程项目的委员会，除非该项目直接在全

体会议上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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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草案第 3段——使《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中使用的术语同《与非国家行为者交

往的框架》中使用的术语协调一致 

现行案文 拟议的修订案文 

说明：不论何时本议事规则中出现的任何

下列名词，其意系指： 

“组织法” — 指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 

“本组织” — 指世界卫生组织； 

“卫生大会” — 指世界卫生大会； 

“委员会” — 指执行委员会； 

“会员国” — 指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 

“准会员” — 指世界卫生组织准会员； 

“财务期” — 指从偶数年开始的两个相继历

年。 

说明：不论何时本议事规则中出现的任何

下列名词，其意系指： 

“组织法” — 指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 

“本组织” — 指世界卫生组织； 

“卫生大会” — 指世界卫生大会； 

“执委会” — 指执行委员会； 

“会员国” — 指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 

“准会员” — 指世界卫生组织准会员； 

“财务期” — 指从偶数年开始的两个相继历

年。 

“正式关系”为一特权，执行委员会可根

据《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授予曾为并

继续为本组织利益进行了持续和系统交往的

非政府组织、国际商会和慈善基金会。 

第三条 

召集卫生大会的通知，应由总干事在例会

确定的会期六十天前、或特别会议会期三十天

前，送交各会员国及准会员、执行委员会代表，

以及所有邀请参加会议的与本组织建立关系

的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总干事可邀请已

提出会籍申请的国家、已代为申请为准会员的

领地、以及虽经签署但尚未接受组织法的国

家，派观察员出席卫生大会的会议。 

第三条 

召集卫生大会的通知，应由总干事在例会

确定的会期六十天前、或特别会议会期三十天

前，送交各会员国及准会员、执行委员会代表，

以及所有参会的政府间组织和受邀请的与本组

织建立正式关系的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非

政府组织、国际商会和慈善基金会 a。总干事可

邀请已提出会籍申请的国家、已代为申请为准

会员的领地、以及虽经签署但尚未接受组织法

的国家，派观察员出席卫生大会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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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案文 拟议的修订案文 

第十四条 

与每届会议临时议程有关的所有报告及

其它文件，应由总干事与临时议程同时或在卫

生大会每届例会开幕前至少六星期在因特网

上提供并发送各会员国和准会员以及参加会

议的政府间组织；适当的报告和文件还应以相

同的方式发送与本组织建立关系的非政府组

织。 

第十四条 

与每届会议临时议程有关的所有报告及

其它文件，应由总干事与临时议程同时或在卫

生大会每届例会开幕前至少六星期在因特网

上提供并发送各会员国和准会员以及参加会

议的政府间组织；适当的报告和文件还应以相

同的方式发送与本组织建立关系的非政府组

织、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商会和

慈善基金会。 

第十九条 

卫生大会全体会议按组织法第十至十二

条由各会员国任命的代表、副代表及顾问参

加；按组织法第八条以及有关准会员地位的决

议而由准会员任命的代表参加；执委会的代表

参加；应邀的非会员国及已代为申请准会员会

籍的领地的观察员等参加；以及应邀的联合国

代表及其他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关系的政府

间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卫生大会如另作

决议，则不在此限。 

 

在全体会议上，各首席代表得指定另一代

表有权以代表团名义就任何问题发言并投票。

此外，主席应在首席代表或由他指定的任何代

表的要求下，允许顾问就任何具体问题发言 

第十九条 b 

卫生大会全体会议按组织法第十至十二

条由各会员国任命的代表、副代表及顾问参

加；按组织法第八条以及有关准会员地位的决

议而由准会员任命的代表参加；执委会的代表

参加；应邀的非会员国及已代为申请准会员会

籍的领地的观察员等参加；以及应邀的联合国

代表及其他参会政府间组织和与世界卫生组

织建立具有正式关系的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国际商会和慈善基金会的代表参

加。卫生大会如另作决议，则不在此限。 

在全体会议上，各首席代表得指定另一代

表有权以代表团名义就任何问题发言并投票。

此外，主席应在首席代表或由他指定的任何代

表的要求下，允许顾问就任何具体问题发言 

第二十二条 

(1) 各会员国、准会员和应邀参加的政府间组

织及非政府组织，应尽可能在卫生大会开幕十

五日前，将其代表，包括所有副代表、顾问及

秘书等的名单通知总干事。 

 

 

(2) 会员国及准会员代表的全权证书，应尽可

能于卫生大会开幕一日前递交总干事。全权证

书应由国家元首，或外交部长，或卫生部长，

或其他相应的部门领导颁发。 

第二十二条 c 

(1) 各会员国、准会员、参会政府间组织及

受邀请的非政府组织，具有正式关系的非

政府组织、国际商会和慈善基金会应尽可

能在卫生大会开幕十五日前，将其代表，包

括所有副代表、顾问及秘书等的名单通知总干

事。 

(2) 会员国及准会员代表的全权证书，应尽可

能于卫生大会开幕一日前递交总干事。全权证

书应由国家元首，或外交部长，或卫生部长，

或其他相应的部门领导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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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案文 拟议的修订案文 

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之间的标题 

准会员及政府间与非政府组织的 

代表、非会员国与领地的观察员参加 

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之间的标题 

准会员及政府间与非政府组织、具有正式

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的代表、非会员国 

与领地的观察员参加 

第四十七条 

可邀请按组织法第七十一条已作出磋商

及合作安排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出席全体会议

及主要委员会会议，根据所述安排、并分别经

卫生大会主席或主要委员会主席邀请，得参加

会议，但无表决权。 

第四十七条 

可邀请按组织法第七十一条已作出磋商

及合作安排的非政府组织、具有正式关系的非

政府组织、国际商会和慈善基金会代表出席全

体会议及主要委员会会议，根据所述安排《与

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并分别经卫生大

会主席或主要委员会主席邀请，得参加会议，

但无表决权。 

 
a 在再版《基本文件》时，秘书处可在转载《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文本的页面添加一条注释。 
b 请注意，根据 EB143(7)号决定对本条规则提出的涉及全体会议中表决问题的修正建议，参见文件 A72/52 所载

的决定草案。 
c 请注意，根据 EB143(7)号决定对本条规则提出的涉及以电子方式递交全权证书问题的修正建议，参见文件

A72/52 所载的决定草案。 

 

=      =      = 


